
事业单位（公章）：

序号 实施依据 工作标准

承办科室及协办
科室

名称、地址、联
系方式

服务流程 实施期限

联系电话：5396658

联系电话：

举办单位审核意
见

国家、省下达任务-
-组织市技术培训--
-对区（市）进行督
导---上报数据（检
查数据质量）----
上报成果数据

国家、省下达任务-
-组织市技术培训--
-对区（市）进行督
导---上报数据（检
查数据质量）----
上报成果数据

长期

长期

严格执行国家、
省有关技术细
则，开展工作。

严格执行国家、
省有关技术细
则，开展工作。

枣庄市森林资源
管理监测站
5396658

枣庄市森林资源
管理监测站
5396658

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
执行《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主要技
术规定》的通知  林资发〔2003〕61
号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林地变更
调查工作规则》的通知 林资发〔2016
〕57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
展2019年森林督查暨森林资源管理“
一张图”年度更新工作的通知》的通
知          林资发[2019]30号

《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和《
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林资发〔
2017〕34号

开展森林
资源动态
监测

开展森林资源动态监测工作
开展年度森林督查暨森林资源
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工作

规范国家
级公益林
区划

规范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

经审核，以上内容真实准确、可以公开。

                                                           （公章）

                                    2019年    月    日

事业单位联系人： 朱伟

举办单位联系人：

市森林资源管理监测站                                                                    填报日期：2019年    月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配合森林资源和湿地管理科开展森林资源动态监测及规范国家级公益林区划工作

事项 主要内容


